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建经费报销申请单 

20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填写要求：

1、按规定项目准确填写；2、每张票据背后由经办人、经费主管等两人签名；3、附件张数控制在50张以下。

	支部名称
	
	经费类别
	□党建创新立项  □党员活动经费
	单据张数
	

	日常报销项目

	项         目
	 金    额
	项        目
	金       额
	项      目
	金      额

	市 内 交 通 费
	
	办公用品购置费
	
	学 习 资 料 费
	

	校车内部转账费
	
	邮    寄    费
	
	会    务    费
	

	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¥：

	国内差旅费用

	出差地点
	出发时间
	返回时间
	交通工具
	交通费
	住宿费

	
	
	
	□飞机    □火车    □汽车
	
	

	出差地点
	出发时间
	返回时间
	交通工具
	交通费
	住宿费

	
	
	
	□飞机    □火车    □汽车
	
	

	出差地点
	出发时间
	返回时间
	交通工具
	交通费
	住宿费

	
	
	
	□飞机    □火车    □汽车
	
	

	合计人民币（大写）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¥：

	转卡信息
	姓名
	开户行
	银行（建行□农行□中信□工行□中行□）
	转卡金额

	
	
	
	
	


支部书记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
*党建创新立项经费报销需附会议通知、总结或相关新闻报道。
开支范围及标准说明如下：  

1、市内交通费：活动当日产生的打车费与交通费。
2、学习资料费：订阅报纸杂志，购买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类、文化建设类的图书、影视资料，印刷学习材料等费用，并报销附书目明细。（注意：电子发票不能报销，网络购书需附交易信息截图。）

3、办公用品费：购买文具、笔记本等用品。报销需附购买明细，超过800元，明细需加盖公章。
4、邮寄费：寄送函调信、政审材料或其他文件产生的费用。
5、会务费：召开大型党内工作会议产生的费用。需附会议通知或简讯、参会人员名单。
5、国内差旅费：支部成员乘坐火车硬座（含动车二等座）或普通长途汽车，凭票据实按规定报销（需注明实际出差人学工号）。由基层单位统一安排交通工具的，可报销大巴费用，旅行社租车另需提供租车合同。

6、住宿费：住宿费限额标准为学生100元/人.天。外出调研与开会，在限额标准之内凭发票据实报销。教师外出调研与开会的交通费、住宿费及出差补贴等按《浙江大学差旅费管理规定》报销。 
